	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株云环表[2021]10号
一、株洲云龙新农村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投资67171万元在云田镇新建株洲经开区龙母河农业科技示范园一期新建工程。该项目占地面积761912.48m2。本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入口广场铺装工程、花海秘境、水生植物园、七彩公园景观工程、湿地绿洲、水生植物展馆工程、配套道路及桥梁等基础设施工程及给排水亮化及弱电工程，其中相关配套道路及桥梁工程为云海大道（含桥一座）、莲花路（含桥一座）、云天大道。
二、根据湖南景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、专家技术审查意见，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，从环保角度上分析，同意项目按该环评报告表中确定的规模、地点、内容进行建设。
三、在工程建设中必须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重点注意以下几个问题。
1.加强水污染防治，施工期生产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，严禁外排；施工期生活废水经净化池处理后用于周边菜地施肥，严禁外排；营运期产生的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处理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三级标准后经市政污水管排至云龙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2.加强大气污染防治。项目施工期须严格落实扬尘治理8个100%，采取设置围挡，保持进出车辆清洁，洒水抑尘等措施，减少扬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；营运期须做好措施，减少恶臭产生。
3.加强噪声防护。项目施工期须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；营运期须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加装减振装置，减少噪声对周边环境影响。
4.妥善处理固体废物。施工期土石方等固体废物须妥善处置，严禁乱排；营运期生活垃圾须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。
5.加强生态保护。须合理选择施工周期和施工工序、减少土石料堆放时间，及时进行土地生态恢复和保护工作，采取措施防止水土流失。
四、由株洲云龙示范区生态环境局负责该项目“三同时”监督检查及日常监督检查。
五、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0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株洲云龙示范区生态环境局。
六、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，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，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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